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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 2016—2017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序  言 

上海政法学院始建于 1984 年。2004 年 9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

批准上海政法学院为独立设置的市属普通本科院校。学校坚持“立

足政法、服务上海、面向全国”，走特色发展、卓越发展和创新发

展之路，以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为生命线，努力培养理论基础扎实、

具有法治精神、创新思维、全球视野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应用

型人才。近年来，学校办学实力不断增强，办学特色日益彰显，形

成了以法学为主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语言文学、

艺术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体系，努力创建“特色鲜明的国内

知名政法大学”。 

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10000 余名、二级学院 12 个、硕士学位授

予点 11 个、本科专业 24 个、高职专业 7 个。监狱学、社会工作为

国家级特色专业，法学和工商管理为上海市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专业，财务管理和社会工作为上海市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拥有上

海市卓越法律人才、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和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

地。学校为上海市新增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法学学科为上

海市一流学科、高原学科。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地区学生，

分别与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队伍结构合理，近 50%的教师具有高级职

称，近 90%的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其中 90 余名教师具有博士生

导师资格或硕士生导师资格。学校还聘请了国内法学界、经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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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 100 余人为客座、兼职教授。 

学校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己任。2013 年 9 月 13 日，习近平

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宣布，中方将在上海政法学院

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目前，

上合组织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已全面建成投入使用，先后完成了 20

多期援外培训和内训任务。智库研究成效显著，上报决策咨询类成

果在上海高校中名列前茅。上合组织培训基地被列入《上海服务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学校为“一带

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拥有最高人民法院“一带一路”司

法研究基地、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批准备案建

设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等一批重要平台。 

学校加快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学校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

生培养院校”、“中美人文项目培养院校”、“留学中国”海外预科教

育联盟成员，并获批设立长三角地区唯一一个预科教育中心。目前

已与世界 60 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国际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开拓了“3+1”、“2+2”、“2+1”等十余个联合培养本科生、硕

士生和博士生项目。 

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占地面积 1000

余亩，被誉为“佘山北麓的花园学府”。自 1999 年至今一直被评为

“上海花园单位”，蝉联 11—18 届“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2009

年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2011 年、2015 年

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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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 

办学定位：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与上海城市治理法治保

障的需求，坚持“以学生为本，凸显行业特色，强化应用型定位”

的办学理念，立足政法、服务上海、面向全国，为国家外交安全战

略、上海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努力

建设特色鲜明的国内知名政法大学。 

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坚持以本科教育为立校之本，以人才培养

质量为生命线，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具有法治精神、创新思维、全

球视野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 

二、专业设置和学生规模 

学校现设本科专业 24 个（参见附件 1、2），涵盖了法学、管理

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艺术学等 6 个学科门类。全日制在校

学生总人数为 10111 人，其中：普通本科学生 9293 人，占 91.91%；

高职（专科）学生 239 人，占 2.36%；硕士研究生 474 人，占 4.69%；

留学生 105 人，占 1.04%（参见附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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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 

（一）教师队伍结构 

2016 年，学校新引进和招录各类优秀人才 30 名，专任教师总

数为 484 人，外聘教师人数为 198 人，折合教师总数为 583 人。学

校折合在校生总数 11310 人，生师比为 19.40：1。 

专任教师中具有正高级职称者 58 人，占教师总数的 11.98%，

具有副高级职称者 164 人，占教师总数的 33.88%，高级职称教师合

计占比为 45.86%，同比去年有所上升；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203

人，占教师总数的 41.94%，同比去年有所上升；教师中具有海外学

习经历者占教师总数的 20%。专任教师中外校学缘的比例超过

99.50%，师资结构呈现多种学缘融合、优势互补的态势，一批中青

年教师逐渐成为教学骨干（参见附件 5、6、7、8）。 

2016 年，学校组织教育部长江学者、政府特殊津贴人员、上海

市领军人才、特聘教授（东方学者）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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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展工程配套制度，鼓励教师提升专业发展水平；修订教师系

列及学生思政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教师岗位分类管理

办法，以尊重教师的个性化差异，挖掘教师潜能，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在人才引进和招录方面，制定了人才引进管理办法和

人才招录工作方案，使学校的人才引进和招录工作更加合理与规范。

在人事管理方面，制定、修订了机构编制管理、教职工考勤、高级

专家延长退休以及外聘专家聘任管理等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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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科研反哺教学，科研项目立项稳增。积极鼓励教师申报各

级各类科研课题，2016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8 项，其中重点

项目 1 项；获批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最高人民

检察院理论研究项目等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获批市教委等厅局级

研究项目近 10 项。累计获批科研经费 300 余万元。获批横向科研

项目 53 项，累计获批科研经费 580 余万元。1 名教师获曙光学者项

目资助，1 名教师获晨光学者项目资助，1 名教师获阳光学者项目

资助。此外，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项目也实现了新的突破。2016

年，学校教师累计发表科研论文 363 余篇，其中重要核心论文 11

篇，CSSCI 核心论文 110 余篇，出版专著（含编著）31 部，先后获

得各项奖励 7 项，其中包括第十三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

1 项，中国法学会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提名奖 1 项，第十一届中

国法学会青年法学论坛优秀奖 1 项。建立协同创新研究团队 10 个。 

二、教学经费投入 

学校持续加大教学投入，2016 年，本科教学经费支出总额为

6463.99 万元，同比去年增长 1280.68 万元，较好地保障了教学建设

和教学运行的需要。其中：本科教学日常运行经费支出总额 3863.82

万元，生均经费 4157.77 元；本科专项教学经费支出总额 2280.49 万

元，生均经费 2453.98 元；本科实验教学经费支出总额 114.23 万元，

生均经费 122.92 元；本科校外实习经费支出总额 205.45 万元，生均

经费为 221.08 元（参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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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条件保障 

（一）教学设施 

截止 2016 年末，学校占地面积为 627610 平方米（941.42 亩)，

生均 62.07 平方米；教学行政用房总面积为 97226.80 平方米，生均

9.62 平方米。学生宿舍面积 88419 平方米，生均 8.74 平方米。实验

实训室面积 7876 平方米，生均 0.78 平方米。（参见附件 10）。 

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7007.66 万元，当年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净增值达 313.41 万元。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为 0.62

万元（参见附件 10、11）。 

学校现有各类教室共计 140 间，其中：实验实训教室 49 间，

语音教室 8间，多媒体教室 91间。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室座位数 10570

个，每百名学生配多媒体教室和语音室座位数为 107.09 个。教学用

计算机数 2106 台，每百名学生配备计算机 21.28 台（参见附件 10）。 

（二）图书资源 

学校图书馆馆舍面积 15500 平方米，阅览座位 2500 余座。截止

2016 年末，馆藏图书 965609 册，同比去年增加 39116 册，生均图

书 85.38 册。馆藏电子图书 1715720 册，同比去年增加 304632 册，

电子期刊 82317 种，同比去年增加 688 种。各类数据库近 40 个。图

书馆流通阅览实行全开架，2016 年度图书流通量为 126148 册次，

生均图书流通量 13.57 册次（参见附件 10）。 

（三）数字化校园 

2016 年，学校继续推进“上海政法学院信息化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有效实现了信息化服务向学生、教师、管理者的各种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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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提供了高效的信息化服务，为广大师生提

供了较好的信息化体验。“上海政法学院学生事务综合管理平台”、

“上海政法学院教师综合服务平台”、“i 上政”APP、“易班”APP、

“上政—易班”微信公众号、“学工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各类终

端服务系统先后上线，基本满足了广大师生对于日常办公、教学、

社团、生活、图书、即时通讯等多项功能的实际需要。完成了学校

内部的办公自动化系统（OA）升级工作，实现了工作协同。积极

实施校园“一卡通”与“支付宝”对接以及学校邮件系统升级改

造工作，提升了广大师生对于电子邮箱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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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教学建设 

（一）专业内涵建设 

2016 年，学校增设了税收学与广播电视编导两个本科新专业，

学校本科专业总数达到 24 个，涵盖 6 大学科门类，学科专业结构

得到进一步优化。2017 年上半年，财务管理、社会工作专业获批上

海市级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项目。2016 年，三个项目获批上海

高校本科重点教改项目立项。组织年度校级教学建设项目建设，立

项 15 个项目，其中本科实验实训课程建设项目 6 项，本科课程考

核方式改革项目 8 项，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研究课题 1 项。 

（二）课程、教材建设 

学校将课程建设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积极推进课程建设。

2016 年，新增 3 门通识核心课程，进一步充实了学校通识教育课程

资源。1 门课程被评为“2016 年上海市级精品课程”，2 门课程被立

项为“2016 年上海高校全英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项目”，3 门课程

被立项为“2016 年上海高校优质在线课程建设项目”。 

学校鼓励各教学团队及教师，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编写注重实践应用的特色教材，近年来学校教师累计新编出版教材

50 多部。有 4 部教材入选国家精品教材或“十二五”规划教材，9

部教材获得省部级优秀教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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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运行 

（一）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按照“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职业需求为导向”、“注重两

个基础（人文社科基础和专业基础）的培养”以及“促进学生个性

化发展”的原则，调整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起“通识课程（含

公共基础课、通识选修课）”、“专业学位课程”、“专业开放选修课

程”与“实践教学环节”四大课程模块为主体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 

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和优化全校的通识选修课程，

取消公共选修课，打破学生只能在本专业选修课模块中选修课程的

限制，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就业取向，在各本科专业的开放

选修课、专业学位课中自由选修课程，赋予学生培养的多元选择。 

（二）课程教学 

1．开课情况 

2016—2017 学年，学校共开设本科课程总门数为 776 门，同比

去年增加 131 门，开设本科课程总门次数为 1810 门次，同比去年

减少 26 门次；当年新开设本科课程总门数为 55 门
①
，开设本科课

程总门次数为 61 门次，同比去年减少 250 门次（参见附件 12、13）。 

当年学校教学班总数为 1810 个，其中，基础课程教学班 903

个，占比 49.89%；专业课程教学班 907 个，占比 50.11%（参见附

件 14）。在 1810 个教学班级中，学生人数少于 30 人的教学班占比

15.14%，人数在 30—59 人的教学班占比 42.27%，人数在 60—89 人

的教学班占比 7.90%，90 人以上的教学班占比 34.70%。其中，大部

                                                             
①  由于本校上一年度新开课程数据统计口径与本年度不一致，两年度数据不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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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专业课教学班实现了小班化教学，学生人数在 59 人以下的教学

班比例接近 60%（参见附件 15）。 

2．教授授课 

学校一贯坚持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要求高级职称教师每学

年为全日制本科学生授课不得低于 108 个课时，担任行政或其他职

务的“双肩挑”教师不得低于 54 个课时。2016—2017 学年，全校

教授和研究员共计 58 名，其中 47 人为本科生授课，主讲本科课程

的正高级教授比例为 81.03%，同比去年增长 0.38%（参见附件 16）。

部分专职科研岗、行政岗的教授或研究员，及少量因出国访学、国

内挂职的教授，本年度没有为本科生授课。 

主讲本科课程的正高级教授授课总门次数为 189 门次，占学年

课程总门次的 10.44%；正高级教授授课总学分为 459 分，占学年开

课课程学分的 10.55%（参见附件 17）。 

3．学生评教 

学生参与评教的积极性较高，评教学生比例达到 95%以上。学

生对课程教学的整体评价较好，2016—2017 学年，学生评教等次为

“优”和“良”的课程比例分别为 82.65%和 14.30%，同比去年有

所上升（参见附件 18）。 

（三）实践教学 

1．重视实验实训教学建设 

学校现建有 40 个专业实验实训室。新建成“数字化模拟法庭

实训室”。对“经济管理综合实验室”、“电视制作中心”等实验实

训室进行了升级改造。另外，经济管理院有 2 个实验实训室正在建

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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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重视实验实训课程建设，目前列入教学计划的实验实训课

共 140 门，已开设的实验实训课程 138 门，课程项目建设中立项建

设实验实训课程 64 门，初步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实验实训教学课程

体系。 

制定《上海政法学院实验实训教学管理办法》以及实验实训教

学、使用、安全、卫生等规章制度，明确实验实训与课程标准，规

范实验实训教学环节，强化实验实训教学的检查考核和质量管理。

加强实验室资源利用率，模拟法庭等实验实训室在课外对学生开放，

鼓励学生课外开展模拟法庭活动以及其它实践教学活动。 

2．推进实践教学改革 

学校坚持将实践教学贯穿于本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一是每学

年设置为期 4 周的夏季实践短学期，实践教学过程中，对于大二、

大三学生的认识实习与专业实习，实行学生边实习边撰写小课题论

文的实习模式；对于大四学生的毕业实习，实行学生带着毕业论文

选题参加毕业实习的实习模式。二是要求各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及人

才培养目标要求，安排形式多样的校外实习、社会实践、社会服务

活动以及学科竞赛，力争使更多的在校学生通过实习扩大专业视野，

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三是实践教学实行“专业带教老师与实

习单位指导教师双指导”机制，学生的实习考核，由实习带教老师

与实践基地指导教师共同完成。 

学校积极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截至 2016 年 9 月，共建立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259 个（参见附件 19），包括市级法学专业大学生实

践教学基地和一次可以接收近百名学生参加实践的大型校外实习

基地。通过组织召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研讨会、实习工作座谈会，

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加强与实践教学基地的产学研合作，为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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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更加优质的实践平台。 

3．加强毕业论文管理 

建立学生毕业论文选题、指导、答辩、成绩评定等环节的质量

标准和管理办法，并严格进行全程检查。运用 PMLC 大学生论文抄

袭检测系统，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进行全覆盖检测，凡检测为

不合格的论文，不得参加答辩。在强化学风、规范学术道德的同时，

使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四）创新创业教育 

学校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成立了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管理委员会，从政策制定、经费支持、师资保障、条件保障

等方面鼓励和推动大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实施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紧紧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和社

会服务活动纳入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将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与社会

实践有机结合。 

依据《上海政法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管理办法》，依

托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园区，为学生提供基础设施完备的“创业孵

化基地”，每年发布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专项。2016—2017 学年，

学生共申报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00 多项（1200 人参与），有 20 个项

目获国家级立项，80 个项目获市级立项，其中，75 个项目已顺利

结项，学生完成学术论文 30 篇、调研报告 21 个，发表较有价值的

学术论文 5 篇。8 个优秀创业项目团队入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园

区开展创业实践实训，3 个创业团队实现以挂靠实体单位的形式实

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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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络课堂与课外活动 

学校十分注重利用课程中心、易班等网络平台对学生进行课外

指导。学校课程中心网站已建和在建课程共 429 门，占现有课程总

量的 55.28%，166 门课程点击量过万。建立易班“2+4+2”的网络

育人创新模式：即以上政易班微信平台的移动终端和“智慧易校园

一站式服务平台”PC终端为平台，集网络思政、教育教学、生活

服务和文化娱乐四项内容为一体，配合线上活动与线下体验馆实行

学生工作“全时空”育人。 

2016 年，我校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积极参与科研、社会服务与

各类竞赛，取得丰硕成果。在 2016 年“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中获奖 9 项，其中银奖 1 项，铜奖 8 项。在“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获得铜奖 1 项。在上海市“知行杯”社

会实践大赛中获二等奖 1 项。 

三、年度教学改革重点 

（一）积极实施教师“激励计划” 

2016 年，学校积极申报并成功获批“上海市属高校本科教学教

师激励计划试点高校项目”。为将教师激励计划工作落到实处，学

校成立了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领导小组、工作小组与督查小组，

印发了《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坐班答疑激励方案（试行）》、《上海政

法学院教师自习辅导激励方案（试行）》以及《上海政法学院教师

本科教学工作基本规范（2016 年修订）》等相关管理文件。组织开

展了教师坐班答疑和自习辅导工作，共有 320 多名任课教师每周坐

班答疑四小时，330 名教师每周自习辅导两小时。学校启动了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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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改革与建设工作，共有 27个校级本科教学团队获批立项。

组织实施了“分类分级”本科生导师制改革，面向所有 2016 级大

一新生按照行政班级配备了 50 多名学业导师（班导师），面向大二

至大四本科生根据学生需求配备了近 190名科研创新和学术提升导

师、就业创业导师。 

（二）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为贯彻落实全国和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探索学

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设，确保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学校积极申报“上海市教委课程思政教

育教学改革整体试点校”项目，并被市教委确定为上海高校课程思

政教育教学改革试点项目“重点培育校”。学校成立了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试点组织机构，包括由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双组长的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领导小组、由校外特聘专家委员和校内委员组成的课程

思政指导委员会和挂靠教务处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办公室，学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和学工部全程参与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有机融入思

想教育的指导。编制了《上海政法学院关于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学生评价、专家和领导评价、

督导评价“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教学质量评估机制。遴选了近 30

门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试点，组织了四次课程思政专题

研讨和教师培训，参与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近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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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学院建

设水平。在教学改革上，持续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打造实践教学品

牌，用“四个自信”引领全校专业课推进课程思政，强化虚拟实践

教学，完善“研究型”实践教学，培育“四位一体”的微课教学模

式，做精做深“中国系列”思政选修课《大国安全》，实现“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打通思政

工作队伍（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党务工作队伍以及校外思政专

家在内的“三支队伍”的融合；在学科专业建设上，稳步推进马克

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科研支撑教学和提升师资水平的作用，

积极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和硕士点，打造本硕贯通的人才

培养体系。 

（四）打造应用型优势特色本科专业 

持续支持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试点班、涉外卓越法律人才

培养试点班以及卓越新闻人才培养试点班建设。2016 年，学校新开

办了涉外卓越律师人才培养试点班和应用型卓越社会管理人才培

养试点班，努力培养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2017

年上半年，财务管理专业与社会工作专业分别被上海市教委批准为

第三批和第四批上海市级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项目。我校法律

学院闫卉卉、丁浩同学分别以 446 的高分获得 2016 年国家司法考

试上海考区第一、第二名（并列）的好成绩。在 2016 年下半年“ACCA”

的 F8 科目考试中，经济管理学院吴平同学取得了 89 分的好成绩，

为大陆第一高分，与全球第一高分仅 1 分之差。“ACCA”全称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特许公认会计师公

会）”，国内习惯称之为国际注册会计师，其会员遍布全球，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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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职业会计师协会之一。 

四、教育国际化 

（一）拓展国际化教育领域 

2016 年，学校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

基地”为依托，主动对接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积极服务国家

战略，先后为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举办“警务决策与管理研修

班”、“高级执法研修班”以及“汉语研修班（一年期）”累计 7 次。

先后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天普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 18

所知名国际（地区）高校或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 

（二）促进学生国际交流 

2016 年度，我校本科学生海外学习、见（实）习和海外名师来

校讲学等工作取得有效进展。学生赴海外学习、见（实）习短期交

流项目获批 14 项，春季学期赴海外学习、实习项目学生人数达到

117 人，其中 5 个项目获得国际化平台资助，资助金额达 15 万。这

对于提升我校本科学生的综合竞争力、对于促进我校本科学生就业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参见附件 20）。据统计，截止 2016 年底，

我校已累计与世界 64所高校和机构建立了校际教学合作交流关系。 

（三）加强全英语/双语课程建设 

积极推进全英语课程和双语课程建设。2016 年开设 36 门双语/

全英语课程，新获上海市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立项课程 2 门。 

（四）留学生教育规模继续扩大 

自 2014 年我校获批成为留学生招收培养单位、中国政府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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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华留学接收单位、港澳台学生招生培养单位以来，留学生教育

规模不断扩大。2016 年，共招录来自 36 个国家的留学生 105 名。

同时，学校继续实施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项目，招收有志于学习中国

法律文化的留学生。学校高度重视留学生培养工作，结合留学生的

心理和文化特点，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优化课程设置，把

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落实到教育教学

的各环节，逐步建立起内容覆盖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

教育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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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生培养质量 

一、生源质量 

2016 年，我校 24 个本科专业共计面向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

区）以及港澳台地区招生 2300 人，一本批次招生覆盖了全国 19 个

省（市、自治区）。本科生源质量总体较好，绝大多数一本批次招

生省（市、自治区）的录取分数线超出当地一本线 20—84 分之间。

其中，一志愿录取比例为 41.87%，调剂志愿比例为 10.65%，一志

愿录取率最高的专业为“广播电视编导（纪录片方向）”。 

二、学业情况 

（一）学生成绩 

学校对本科学生的学业实行学分制管理，课程学习的质量采用

学分绩点表示，并用加权的平均绩点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质量。

学生成绩分布结构合理，78.40%的学生的平均绩点在 3.0—4.0 之间

（参见附件 21）。 

课程考核成绩不及格者可参加补考，补考不及格者应重修。

2016 年，参加课程补考和重修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15.51%和 9.93%，

同比去年有所下降（参见附件 22、23）。 

（二）转专业情况 

本科学生修读满一年，平均绩点超过 2.7 者，可以申请转专业。

2016—2017 学年，我校共有 57 名学生获准转专业，占到 2016 级本

科学生总数的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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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与学位授予情况 

我校 2017 届本科应届学生数为 2315 人，2017 年 7 月，获得毕

业资格的本科学生 2230 人，毕业率为 96.33%，授予学士学位的学

生 2164 人，占应毕业学生数的 93.48%（参见附件 24）。 

三、毕业生培养质量 

（一）毕业生就业率 

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就业率在上海市高校中一直名列前茅，并

连续多年获得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工作先进单位。截止

到 2017 年 8 月 31 日，我校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94.09%。

70%以上的毕业生在上海就业，充分体现了我校服务区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功能（参见附件 25）。 

（二）毕业生就业状况
②

 

1．就业落实状况 

从就业落实情况来看，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受雇全职工作”

的比例为 68.30%，“受雇半职工作”的比例为 1.1%，“自主创业”

的比例为 1.1%，低于全国非“211”本科高校、全国新建本科高校

水平；“正在读研和留学”的比例为 16.7%，同比去年提高了 3.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非“211”本科高校、全国新建本科高校水平；

“准备读研和留学”的比例为 5.4%，高于全国非“211”本科高校、

全国新建本科高校水平，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好（参见下表）。 
 

 

 

                                                             

②
  本部分内容的部分数据，来源于我校委托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Mycos）所完成的《上海

政法学院 2016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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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毕业生就业落实分布（单位：%） 

就业去向 本校 2015 届 本校 2016 届 
全国非"211"本科

2016 届 

全国新建本科 

2016 届 

受雇全职工作 70.8 68.3 76.7 79.7 

受雇半职工作 0.7 1.1 1.2 1.4 

自主创业 1.5 1.1 2.3 2.5 

毕业后入伍 0.2 0.0 0.3 0.2 

正在读研和留学 13.3 16.7 12.2 8.4 

准备读研和留学 7.4 5.4 2.3 2.0 

无工作，继续寻找工作 3.9 4.2 3.2 3.7 

无工作，其他 2.2 3.3 1.8 2.1 

注：表中数据均保留一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相加可能不等于 100%。 

 

2．就业质量 

（1）毕业生月收入 

我校 2016届毕业生的月收入为 5108元，同比去年上升 284元，

高于同期全国非“211”本科高校 897 元，高于同期全国新建本科

高校 972 元。有 29.5%的毕业生月收入集中在 4001—5000 元区间段，

各有 19.7%的毕业生月收入集中在 3001—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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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期待吻合度 

我校 2016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职业期待吻合度为 59%，同比去

年略有上升，高于同期全国非“211”本科高校、全国新建本科高

校 7 个百分点。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且与全

国非“211”本科高校、全国新建本科高校平均水平相比，具有优

势（参见下图）。 

职业期待吻合度变化趋势 

 

（3）就业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近三年，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整体呈上升趋势。

2016 届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为 66%，同比去年提升 9%，与

同期全国非“211”本科高校、全国新建本科高校基本持平。 

3．培养特色 

（1）就业岗位契合服务面向定位 

从就业岗位来看，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量较大的职业类有

“律师/律政调查员”、“行政/后勤”、“公安/检察/法院/经济

执法”等类别；与此同时，从事“律师/律政调查员”、“公安/

检察/法院/经济执法”、“财务/审计/税务/统计”、“中小学教

育”等相关职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可见，2016 届毕业生的就业选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本校 54 52 58 59

全国非"211"本科 46 49 50 52

全国新建本科 46 49 5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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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与我校“立足政法、服务上海、面向全国”的服务面向定位相契

合。我校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持。 

从就业的行业需求变化来看，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在“政府及

公共管理”、“专业设计咨询”、“教育”、“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

以及“其他租赁业”相关领域就业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2）毕业生素养明显提升 

2016 届毕业生中有 96%的学生认为在校期间素养得到提升，分

别有 54%、53%的学生认为大学帮助自己在“人生的乐观态度”、

“积极努力、追求上进”方面得到较多提升。上述数据反映出我校

围绕“以学生为本、凸显行业特色、强化应用型定位”的办学理念，

说明我校整合学科优势、探索课程改革、进一步完善本科专业布局

等举措的成效较为明显，较好地满足了毕业生实际工作领域的需要。 

（3）国内读研比例持续上升 

我校 2016届毕业生国内读研的比例为 13.4%，同比全国非“211”

本科高校、全国新建本科高校，分别高 2.8%、5.8%。近四届毕业生

国内读研的比例整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参见下图）。 

国内读研比例变化趋势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本校 10.5 12.4 10.6 13.4

全国非"211"本科 8.2 9.2 10.8 10.6

全国新建本科 7.2 7.2 7.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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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生满意度 

（1）校友满意度 

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度为 95%，同比去年提

升 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同期非“211”本科高校 4 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新建本科高校 5 个百分点。 

（2）教学满意度 

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教学满意度为 90%，较前三届均

有所提升，且与全国非“211”本科院校、全国新建本科院校平均

水平相比，具有一定优势（见下图）。 

教学满意度变化趋势 

 

（3）师生交流满意度 

师生互动交流方面，我校 2016 届毕业生中，有 34%的学生认

为在校期间与任课教师交流频率较高（“每周至少一次”或“每月

至少一次”课下交流），较前两届（2014 届 26%、2015 届 32%）有

明显提升。同时也反映出我校实施“激励计划”后，强化教学指导，

促进师生交流互动和教学工作的整体效果较好，毕业生的满意度提

升。 

（4）总体就业现状满意度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本校 88 86 87 90

全国非"211"本科 81 83 85 87

全国新建本科 80 81 8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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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我校毕业生的月收入呈持续上升趋势，职业期待吻

合度和就业现状满意度均较高，离职率总体较低，反映出我校毕业

生的就业体验较好。2016 届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为 76%，同比

去年上升 3 个百分点，也高于同期全国非“211”本科高校、全国

新建本科高校 10 个百分点。毕业生的就业现状满意度整体呈上升

趋势，且与全国非“211”本科高校、全国新建本科高校平均水平

相比，优势明显（参见下图）。 

就业现状满意度变化趋势 

 

  

2013届 2014届 2015届 2016届

本校 69 67 73 76

全国非"211"本科 57 62 63 66

全国新建本科 58 62 6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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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学质量保障 

一、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学校按照“管、办、评”分离的原则，设立教学质量督查与评

估办公室，专门负责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建立了由学校领导、学

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教学质量督查与评估办公室、教务处，以及各

学院领导、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教学副院长组成的校院两级教学

质量管理组织体系。制定了比较完备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主要教学

环节质量标准和实施办法，涵盖师资队伍、教学建设、课程教学和

考核、实践教学等各个环节。建立课程教学评价制度、第三方跟踪

评价制度，专业自主评估制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制度、教学状态

数据分析制度，坚持多角度、全方位的常态教学质量评价考核和反

馈制度，初步形成了由“教学质量管理组织系统”、“教学管理制度

和质量标准系统”以及“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系统”等构成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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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门课程的任课教师进行教学质量评价；教学督导每年度对所有任

课教师实施“全员覆盖听课”与“重点听课”（针对新教师）相结

合的教学督导评价；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各二级学院（部）领导

和教研室的负责人，每年度按照规定，开展随机听课，通过以上“三

位一体”的评价模式，综合考评课程教学质量，考评信息反馈各学

院（部）、教研室和教师个人，作为教学分析改进的参考依据，并

将教学评价结果纳入二级学院（部）与教师年度教学工作考核指标。 

同时，我校坚持校院两级领导每学期听课与教学检查制度，确

保学校各级领导及时了解教学一线信息，准确掌握课堂教学及相关

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引入第三方教学情况跟踪评价 

自 2012 年起，我校与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北京）合作，相

继实施了毕业生半年后跟踪评价、毕业生中期发展跟踪评价、在校

生全程跟踪评价、教师发展评价等项目，初步形成了以在校生评价、

毕业生评价（短期、中期）、教师发展评价项目为主体的跟踪评价

分析机制，从纵向分析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变化情况，从横向与全

国高校相关数据进行对比，对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教师专业发展

状况进行分析诊断。 

（三）完善教学状态数据分析 

从 2013 年起，学校进行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和教学质量核

心数据采集工作，以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在校生和毕业生跟踪

评价报告的数据信息为基础，每年对学校和各学院教学状态、教学

管理、教学建设与改革、人才培养质量情况进行定期分析，为学校

开展针对性的教学改革，调整和推进后续工作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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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本科专业自主评估 

学校每 5 年对所有本科专业进行一次专业自主评估。通过专业

状态数据分析、专业自评、专家组评估，形成评估意见。各二级学

院根据评估意见，对专业建设、教学、管理、人才培养工作进行总

结分析与整改，逐步完善以本科专业自主评估为导向的专业质量标

准与保障体系建设。 

（五）强化分层分级教学考核与激励 

学校以专业自主评估、课程教学考评、学生跟踪评价和教学状

态数据分析为重点，通过数据信息采集分析，监测专业、课程、教

师的教学质量状况，形成分层分级教学质量考核、改进和激励机制。 

学校每年度组织对各二级学院教学工作和专任教师的教学工

作考核，各二级学院组织对教研室和教师的教学工作考核。考核主

要依据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专业评估、课程考评、学生跟踪评价和

教学状态数据的信息，采取定量与定性、横向比较与纵向发展相结

合的方式，对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教师培养、教学工作、学生培

养、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绩效与规范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计分。考核结

果与二级学院的年终奖金，以及教师的绩效工资、职务晋升、岗位

聘任挂钩。通过分层分级绩效考核，在考核扣分与绩效成果奖励的

同时，强化各部门、二级学院、教师个人的质量责任及问题整改，

形成分层分级的激励与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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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问题与对策 

一、对上一年度问题的整改 

（一）部分教学状态数据有所改观 

一年来，学校激励高级职称教师投入本科教学，推行小班化教

学，积极提升本科教学质量，“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比例”、“30

人以下班额占比”等教学状态数据有所提升。 

（二）依托“教师激励计划”推进教学改革 

学校通过实施“教师培养激励计划”、“课程教学激励计划”与

“课外指导激励计划”等三大“激励计划”，有效推进教学改革。

一是倡导教师更多地投入教学与学生培养工作，积极发挥教师在学

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强化优秀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营

造优良的教风。二是建立精准教师指导机制，教师课外答疑辅导“包

生到师”，充实学生课外教学安排，推广研讨式、案例式和翻转课

堂式教学改革，强化教师答疑辅导实效。三是依托本科教学团队建

设，深入推进教学建设及改革，尝试遴选了 6 个教学团队、16 门基

础课程作为课程建设与改革的试点，通过如“实务课程进课堂”工

程、“CEO 系列讲座”等形式实现教师培养、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与管理重心下移，不断提升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四是通过多元化

的课外指导、学生课外学科竞赛指导、搭建课外第二课堂活动平台

等多种形式，助力第二课堂活动可持续开展。 

（三）“马工程重点教材”的使用率适当提高 

2016 年，我校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以及课

程思政相关工作要求，“马工程重点教材”的使用率从 2015 年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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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提高到了 2016 年的 9 种，进一步适应学校培养高素质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二、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教学状态数据依然较低 

2016—2017 学年，我校“开设本科课程总门次数”为 1810 门

次，同比去年减少 26 门次。 

（二）师资队伍建设仍需加强 

“生师比”为 19.40，这一办学关键指标依然较低，反映出学

校师资队伍建设仍然滞后于学校快速发展的要求，一定程度影响到

本科教育质量的提升。 

三、下一步的对策 

（一）有效实施“激励计划”与“课程思政”改革 

通过实施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推动体制机制变革，促进科

研和人才资源向本科教学倾斜。深入探索教学团队改革，形成教师

共同体，合力推进教育教学、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建立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与教学质量保障机制。以教学团队为主导，持续推进课堂

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探索建立新型的课程学习考核评价体系，实施

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考核

方式改革促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有效推进“分类分级”本

科生导师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课内外联动育人体系，实现学业导师

（班导师）指导学生的覆盖面达到 100%，科研创新和学术提升导

师、就业创业导师指导学生的覆盖面达到 50%以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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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程思政”改革为抓手，创新育人手段。引导、鼓励教师

打破学科和专业藩篱，以培养大学生价值选择能力为目标，共同开

发基于思政教育的通识课程。依托政法院校的办学特色，将法治思

想融入思政教育。完善教师工作部的运行机制，切实提升教师德育

意识、立德树人意识，强化教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促使教师积极

投入教书育人，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实现教育与教学的有机统一。 

（二）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一是在全面总结监狱、劳教（戒毒）基层人民警察学员培养体

制改革（“两考并一考”）试点工作基础上，设立监狱学第二学位本

科专业，切实提升“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层次。二是进一步加强与

行业实务部门的紧密合作，成立警务学院，与上海市司法局共建，

突出“对接行业需求，凸显警务特色，立足实战教学”的办学思路，

便捷毕业生入警机制。三是深化全国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试点工

作，与行业部门合作培训司法行政人员、司法警察、上合组织基地

警务学员，拓展社会服务领域，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四是设立纪录片学院，通过引进“临港文化”、“品牌

中国”等社会资源，实行合作办学，有效推进“云堡创新创业基地”

的建设。进一步拓展办学途径，加快与澳门科技大学的合作，开展

与德州大学的“学术脚力计划”，力争用 3—5 年时间，形成本科教

学“教学基地+实验基地+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基地”的教学模式与

特色。 

（三）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针对性地引进学科带头人、拔尖人才与学术骨干，补充新

专业教师，充实专任教师队伍数量，有效降低“生师比”指标。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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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提高教师队伍“双师型”比例，力争将有相关

行业实践工作经历者的教师比例从 20%提高到 28%。三是积极鼓励、

充分调动科研岗、行政岗位的正高级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激发全校

教师投身教学工作的自觉性与能动性，力争将骨干教师（教授、副

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比例提高到 100%。四是加大聘请行业实务部

门专家担任兼职教师、特聘教授的工作力度，积极开展合作教学，

打造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素质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四）扎实开展审核评估工作 

2018 年下半年，我校将接受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本科教学

审核评估是对我校近年来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总结，也是学校自省

自改、自我检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新起点。我校将通过以评促

建，评建结合，扎实推进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凝练人才培养

特色、完善以法学为主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体系，强化教学保障，完善师资队伍激励机制，努力实现建设特色

鲜明的国内知名政法大学的目标。 

  



33 

 

附件：2016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核心状态数据列表 

1  上海政法学院 2016 年本科专业（方向）设置一览表 

 

专业代码 专业（方向）名称 学制 
首次招生 

时间 
学科门类 专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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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年本科招生专业总数 

学  科 招生专业数 占专业总数比例 

法  学 8 33.33% 

管理学 5 20.83% 

经济学 4 16.67% 

文  学 5 20.83% 

教育学 1 4.17% 

艺术学 1 4.17 

合  计 24 100%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3  2016—2017 学年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数及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全日制在校生构成 学生数量（人） 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本科学生合计 9293 91.91% 

    高职学生（专科） 239 2.36% 

    研究生 474 4.69% 

    留学生 105 1.04% 

全日制在校生总数 10111  

折合在校生人数 11310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4  2016—2017 学年在校生统计表 

类别 本科生 专科生 研究生 留学生  总计 

全日制在校生数 9293 239 474 105  10111 

夜大(业余)学生数     2507  

折合在校生数      11310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35 

 

5  2016 年教师总数及结构 

类别 数量 
占教师总数 

的百分比 
备注 

职称 

教授（含研究员） 58 11.98% 

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45.86% 

 

副教授 164 33.88% 

讲师 207 42.76% 

助教 18 3.71% 

无职称 37 7.64% 

学位 

博士 203 41.94% 

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 

    86.77% 

 

硕士 217 44.83% 

学士 61 12.60% 

无学位 3 0.61% 

年龄 

30 岁及以下 33 6.81% 

专任教师学缘结构： 

    本校学缘 0.22% 

    外校学缘 99.78% 

31～40 岁 229 47.31% 

41～50 岁 128 26.44% 

51～60 岁 86 17.76% 

60 岁及以上 8 1.65% 

校内专任教师合计 484  

外聘教师：198 

学校折合教师数：583 

注：1）教师数统计时点：2016 年 9 月 30 日，包括：在任教师及 2016-2017 学年内离任的教师。 

2）学校 2016 年生师比=折合在校生数 11310 /折合教师数 583 =19.40 : 1 

 

 

6  2014—2016 年学校师资队伍专业技术职务结构统计表 

年 度 教师总数 教  授 副教授 讲  师 助  教 无职称 

2014 470 63(13.4%) 138(29.4%) 224(47.7%) 14(2.9%) 31（6.6%） 

2015 483 62(12.8%) 137(28.4%) 230(47.6%) 17(3.5%) 37（7.7%） 

2016 484 58(12.0%) 164(33.9%) 207(42.8%) 18(3.7%) 37（7.6%）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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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4—2016 年学校师资队伍学历学位结构统计表 

年 度 教师总数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大学本科（学士） 无学位 

2014 470 193(41.1%) 227(48.3%) 41(8.7%) 9(1.9%) 

2015 483 196(40.6%) 234(48.5%) 49(10.1%) 4(0.8%) 

2016 484 203(42.0%) 217(44.8%) 61(12.6%) 3(0.6%)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8  2014—2016 年学校师资队伍年龄结构统计表 

年 度 教师总数 30 岁以下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0 岁以上 

2014 470 50(10.6%) 241(51.3%) 114(24.3%) 61(13.0%) 4(0.8%) 

2015 483 30(6.2%) 241(49.9%) 112(23.2%) 93(19.3%) 7(1.4%) 

2016 484 33(6.8%) 229(47.3%) 128(26.4%) 86(17.8%)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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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6 年学校教学条件保障数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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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6 年学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及当年新增值一览表 

折合在校生数 11310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万元） 7007.66 

当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净增值（万元） 313.41 

当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净增比例 4.47%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万元/生） 0.62 

与去年比 1.00%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2  2016—2017 学年全校开设本科课程总门数及总门次 

当年全校开设本科课程的总门数 776 与去年比 131 

当年全校开设本科课程的总门次数 1810 与去年比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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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6—2017 学年新开本科课程总门数及总门次 

序号 学院名称 新开课程门数 新开课程门次数 

1 法律学院 0 0 

2 经济法学院 2 2 

3 国际法学院 0 0 

4 刑事司法学院 0 0 

7 经济管理学院 15 15 

6 社会管理学院 0 0 

5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5 5 

8 文学与传媒学院 21 22 

9 外国语学院 10 10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0 

11 体育部 2 7 

12 计算机教学部 0 0 

当年新开本科课程总门数 55 

当年新开本科课程总门次 61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由于本校上一年度新开课程数据统计口径与本年度不一致，两年度数据不作比较。 

 

 

14  2016—2017 学年教学班额情况（一） 

学校教学班总数 1810 

当年全校开设本科课程的总门次数 1810 

班级分类 数量 班额占比 班额分类统计 占比 

基础课教学班级总数 903 49.89% <30 班额 15.14% 

专业课教学班级总数 907 50.11% 30-59 人班额 42.27% 

合计 1810 
60-89 人班额 7.90% 

>=90 人班额 34.70%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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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6—2017 学年教学班额情况（二） 

人数范围 基础课班级数 基础课班级占比 专业课教学班级数 专业课班级占比 

<30 128 14.18% 146 16.10% 

30-59 397 43.96% 368 40.57% 

60-89 36 3.99% 107 11.80% 

>=90 342 37.87% 286 31.53%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16  2016—2017 学年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比例 

序号 学院名称 正高级教授数 主讲正高级教授数 主讲正高级教授占比 

1 法律学院 5 5 100.00% 

2 经济法学院 5 4 80.00% 

3 国际法学院 2 2 100.00% 

4 刑事司法学院 5 4 80.00% 

5 经济管理学院 3 3 100.00% 

6 社会管理学院 5 5 100.00% 

7 
国际事务与公共

管理学院 
4 4 100.00% 

8 文学与传媒学院 5 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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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16—2017 学年教授承担的本科课程比例 

序号 学院（部）名称 
开课总

门次 
开课总学分 

正高级教授

授课门次数 

正高级教授

授课总学分 

1 法律学院 160 497 20 62 

2 经济法学院 36 105 10 27 

3 国际法学院 74 223 13 13 

4 刑事司法学院 107 264 17 43 

5 经济管理学院 159 478 13 34 

6 社会管理学院 126 351 24 66 

7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110 292 14 37 

8 文学与传媒学院 145 391 21 53 

9 外国语学院 323 899 9 24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3 392 10 59 

11 体育部 289 289 35 35 

12 计算机教学部 68 165 3 6 

13 其他（科研、行政岗） 10 5 0 0 

课程总门次数：1810 

主讲本科课程的正高级教授授课总门次数 189 

主讲正高级教授授课门次数比例 10.44% 

课程总学分：4351 

主讲本科课程的正高级教授授课总学分 459 

主讲正高级教授授课学分比例 10.55% 

 

18  2016—2017 学年本科学生评教情况统计表 

学生评教分 评教课程门数 占评教课程总数的百分比 

优：测评分>95 分的课程门数 705 82.65% 

良：测评分在 90-95 分的课程

门数 
122 14.30% 

中：测评分在 75-89 分的课程

门数 
24 2.81% 

差：测评分<75 分的课程门数 2 0.23% 

被评课程总门数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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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16—2017 学年校外实习基地数 

序号 学院名称 校外实习基地数 

1 法律学院 35 

2 经济法学院 21 

3 国际法学院 27 

4 刑事司法学院 22 

7 经济管理学院 42 

6 社会管理学院 53 

5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17 

8 文学与传媒学院 20 

9 外国语学院 14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校外实习基地总数 259 

注：统计时点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  2016—2017 学年学生出境游学人数比例 

序号 学院名称 本科生出境游学人数（资助） 

1 法律学院 17 

2 经济法学院 9 

3 国际法学院 55 

4 刑事司法学院 23 

5 经济管理学院 2 

6 社会管理学院 7 

7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2 

8 文学与传媒学院                1 

9 外国语学院 1 

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数（人） 9293 

学生出境游学总人数（人） 117 

学生出境游学比例（%）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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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6—2017 学年各年级本科学生平均绩点分布情况统计表 

学生年级 
绩点 3.5-4 

的学生数 

绩点 3-3.5 

的学生数 

绩点 2.5-3 

的学生数 

绩点 2-2.5 

的学生数 

绩点 0-2 

的学生数 

一年级 440 1113 607 155 53 

二年级 766 1151 524 125 75 

三年级 1152 674 220 56 31 

四年级 1568 414 47 9 103 

合计 3926 3352 1398 345 262 

占比 42.29% 36.11% 15.06% 3.72% 2.82% 

注：学校 2016 年 9 月 30 日月统计的在校本科生为 9293 名，由于学籍状态变更等原因，2017

年统计学生成绩绩点时的实际学生数为 9283 名。 

 

22  2016—2017 学年学生补考数据统计 

学院名称 补考人次 补考人数 增  幅 

法律学院 419 197  

经济法学院 203 123  

国际法学院 180 102  

刑事司法学院 407 247  

经济管理学院 844 362  

社会管理学院 347 152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

学院 
185 103 

 

文学与传媒学院 123 72  

外国语学院 149 6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7 17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数 9293 

学生补考总人次数 2884 与去年比 —693 

人均补考次数 0.3103 与去年比 —0.0917 

学生补考总人数 1441 与去年比 —196 

补考比例 15.51% 与去年比 —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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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6—2017 学年学生重修数据统计 

学院名称 重修人次 重修人数 增  幅 

法律学院 244 142  

经济法学院 85 54  

国际法学院 62 45  

刑事司法学院 359 158  

经济管理学院 593 357  

社会管理学院 155 102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39 36  

外国语学院 41 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数（人） 9293 

学生重修总人次数（人次） 1586 与去年比 154 

人均重修次数（次） 0.1707 与去年比 0.0098 

学生重修总人数（人） 923 与去年比 —19 

重修比例（%） 9.93% 与去年比 —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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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017 届本科生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 

学位 

门类 
序号 专业名称 

应毕业 

人数 

毕业 

人数  
毕业率 

获学位 

人数 

学位 

授予率 

法学 

1 法学（民商法） 166 158 95.18% 152 91.57% 

2 知识产权 106 103 97.17% 98 92.45% 

3 法学（行政法） 97 94 96.91% 90 92.78% 

4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 41 41 100% 41 100% 

5 法学（人民调解） 31 30 96.77% 30 96.77% 

6 法学（经济法） 128 123 96.09% 122 95.31% 

7 法学（环境法） 48 48 100.00% 46 95.83% 

8 法学（刑事司法） 183 168 91.80% 162 88.52% 

9 监狱学 39 39 100.00% 36 92.31% 

10 监狱学（社区矫正） 32 32 100% 30 93.75% 

11 法学（专升本） 147 145 98.64% 145 98.64% 

12 法学（国际经济法） 112 107 95.54% 103 91.96% 

13 法学（金融法） 60 60 100.00% 60 100.00% 

14 
法学（涉外卓越法律

人才） 
20 20 100.00% 20 100% 

15 思想政治与教育 26 24 92.31% 24 92.31% 

16 政治学与行政学 31 30 96.77% 27 87.10% 

17 国际政治 31 31 100.00% 31 100.00% 

18 社会学 35 32 91.43% 32 91.43% 

19 社会工作 37 37 100.00% 33 89.19% 

经济学 
20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4 157 95.73% 151 92.07% 

21 经济学 50 45 90.00% 45 90.00% 

管理学 

22 工商管理 48 44 91.67% 43 89.58% 

23 审计学 49 47 95.92% 46 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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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28 英语 114 103 90.35% 98 85.96% 

29 新闻学（法制新闻） 49 49 100.00% 49 100.00% 

30 新闻学（纪录片） 39 39 100.00% 38 97.44% 

31 汉语言文学 33 33 100.00% 31 93.94% 

教育学 32 应用心理学 37 36 97.30% 36 97.30% 

合计 2315 2230 96.33% 2164 93.48% 

 

 

25  2015—2017 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本科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 

2015 年 97.80% 

2016 年 97.78% 

2017 年 94.09% 

近三年平均值 96.56% 

注：统计时点为每年 8 月 31 日。 


